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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訴，行政院連年未足額撥補公務人員退休

撫卹基金最低收益之差額，損及基金提撥人

權益等；究主管機關有無疏失，管理是否闕

漏，均有深入瞭解之必要乙案。 

貳、調查意見： 

據全國教師會到院陳訴，行政院連年未依規定，足

額撥補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下稱退撫基金）最低收

益之差額，損及基金提撥人權益，本院乃立案調查。經

發函銓敘部、行政院主計總處（下稱主計總處）、審計

部調閱相關卷證資料，並於民國（下同）101 年 3 月 19

約詢主計總處鹿副主計長篤瑾、銓敘部退撫司呂司長明

泰、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下稱基管會）

蔡副主任委員豐清暨業管人員，業已調查竣事，茲臚列

調查意見如次： 

一、退撫基金運用所得未達規定之最低收益時，因公務人

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及施行細則未明訂撥補時

程，主計總處撥付方式之計算缺乏學理依據， 97 年

迄今核編之撥補款僅占應撥補總金額 10％，有欠周妥

；銓敘部允宜儘速研議修訂法令，填補闕漏： 

(一)退撫基金撥補相關法令規定及撥補情形： 

１、依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下稱基金管

理條例）第 5 條第 3 項：「本基金之運用，其 3

年內平均最低年收益不得低於臺灣銀行 2 年期定

期存款利率計算之收益。如運用所得未達規定之

最低收益者，由國庫補足其差額」及基金管理條

例施行細則第 15 條第 2 項：「退撫基金運用收

益如未達規定標準，應由基金管理會循預算程序

申請國庫補足差額」之規定，基金運用收益未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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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收益時，國庫依法應補足差額。 

２、退撫基金待撥補金額及國庫撥補情形（詳表 5）： 

(１)97 年度決算待撥補金額 1.67 億元，主計總處

於 99 年度基管會單位預算如數編列經費撥補

。 

(２)98 年度決算待撥補金額 17.58 億元，基管會於

99 年 5 月 4 日提列單位概算額度外需求，申請

核列國庫應撥補款 17.58 億元，惟主計總處核

定編列 1.67 億元。 

(３)99 年度決算待撥補金額 29.57 億元，惟主計總

處核定編列 1.67 億元。 

(４)100 年度決算因平均收益高於法定收益，故國

庫應撥補數為 0 元。 

(５)退撫基金 97 至 100 年度應由國庫撥補未達法

定收益差額共計 48.82 億元；已獲國庫撥補數

共計 5.01 億元；尚待國庫撥補數為 43.81 億

元。 

３、承上，主計總處僅全額補足 97 年度決算待撥補

數，嗣未考量 98 年度及 99 年度決算待撥補金額

急遽增加，核編之撥補金額僅維持相同預算規

模；主計總處雖考量政府整體財政採分年撥補，

惟分年撥付方式之計算缺乏學理依據，以 98 年

度為例，該年度決算待撥補金額 17.58 億元，僅

編列 1.67 億元預算撥補，比例未達 10％，99 年

決算新增待撥補金額 29.57 億元，撥補數卻與前

一年度之 1.67 億元相同；待撥補金額係政府依

法律義務必頇編列之重大支出，卻未明確訂定撥

補時程，且利用法律模糊空間延遲撥補，實際核

編之撥補預算占應撥補金額比例甚低，似有欠周

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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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採逐年撥補之原因及相關影響： 

１、採逐年撥補之原因： 

(１)法令未明定國庫撥補額度及時程：基金管理條

例規定退撫基金未達法定收益時，應由基管會

循預算程序申請國庫補足差額，惟上開條例並

未明定應一次補足，或應於多少年限內完成撥

補；且 97 年迄今，實際獲撥補金額約占國庫

應撥補總金額之 10％。 

(２)撥補金額需考量國家財政狀況：金融海嘯後政

府整體財政困難，整體資源分配需考量優先順

序；另退撫基金淨值近 5000 億元，且目前基

金淨收入仍大於淨支出，尚無立即資金缺口壓

力；嗣基金發生不足支付之情形，亦由政府負

最後支付保證責任，故採逐年撥補。 

２、退撫基金運用未達最低收益時，需由國庫撥補，

其所增加之政府財政負擔，等同全民共同負擔，

惟若投資收益鉅大，並未保留超額盈餘作為平衡

準備。另查：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23 條及該條例

施行細則第 32 條等相關規定，政府保障勞工退

休金最低收益係「由開始提繳之日起至依法領取

退休金之日止期間之平均每年之年收益率，不得

低於此一期間當地銀行二年定期存款利率之平

均數」，並非遇有低於保證收益時，即由國庫予

以補貼差額，揆其立法意旨，係為兼顧國庫負擔

及勞工權益之衡平。97 年請領退休金未達保證收

益之差額 2,818 萬元，業已依基金管理運用及盈

虧分配辦法第 3 條規定由滯納金補足，截至 97

年底滯納金尚結餘 3.9 億元，並未發生需由國庫

撥補之情形。為使退休人員與全民利益之間取得

衡平，建議銓敘部研議「若產生收益時，應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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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額盈餘作為平衡準備」。 

３、退撫基金運用收益易受國內外經濟情勢影響，為

免爾後遭遇類似衝擊，將再度面臨由國庫撥補未

達法定收益差額之情事，故撥補制度相關法令實

有檢討之必要，且立法院預算中心提出之「考詴

院及所屬（不含考選部）101 年度單位預算評估

報告」，亦認為退撫基金運用收益未達法定標準

之國庫撥補差額，宜有完整財務撥補規劃；故銓

敘部暨基管會應本於權責邀集相關單位研議修

法。 

(三)綜上：退撫基金運用所得未達規定之最低收益時，

究應如何補足，因基金管理條例及其施行細則未明

訂撥補時程，致生疑義；主計總處未訂有撥補規劃 

，撥付方式之計算缺乏學理依據，97 年迄今核編之

撥補款僅占應撥補總金額 10％，有欠周妥；銓敘部

允宜儘速研議修訂法令，填補闕漏。 

二、國庫多年未足額撥補，影響公務人員對現行退撫制度

之信賴感；銓敘部允應再與主計總處及財政部溝通協

調，儘速補足待撥補金額： 

(一)未足額撥補，對公務人員退休權益雖無立即影響，

卻影響其對現行退撫制度之信賴感。 

１、依基管會蔡副主任委員豐清於本院約詢時稱：「因

基金管理條例第 8 條，明定政府負最後支付責

任，故現行確定給付制度與基金餘額無直接關

連，是以國庫未足額撥補不會損及公務人員退休

權益」、「目前基金之收入仍大於支出，雖面臨

給付壓力，但不影響退休人員權益」等語，顯示

未足額撥補，尚無立即影響公務人員退休權益之

情事。 

２、基金管理條例明訂退撫基金發生國庫撥補之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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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二，其一依該條例第 5 條，為基金 3 年內平均

最低收益低於臺灣銀行 2 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計算

收益時；其二依該條例第 8 條，為基金發生收支

不平衡時，應由基金檢討調整繳費費率，或由政

府撥款補助，並由政府負最後支付責任。故退撫

基金發生未達最低收益時，即應補足差額，不應

以政府負有最後支付責任為由延遲撥補，否則將

影響公務人員對退撫制度之信賴感。 

(二)金額雖未達退撫基金現有規模之 1％，惟待撥補

43.8 億元亦絕非小數目： 

１、公務人員退撫基金監理委員會於 99 年 10 月 26

日召開第 72 次會議，討論是否能接受行政院未

一次將退撫基金待撥補金額補足，與會委員一致

反對，認為法令已明定國庫撥補義務，行政院財

主單位自當儘速依法全額撥補。 

２、若國庫足額撥補，該金額納入基金運用，將可使

基金規模擴大，產生預期收益；另國庫僅依實際

待撥補金額編列預算，並未加計利息，故為避免

影響基金未來投資收益，依法應儘速補足。 

３、勞工退休制度
1
與基金管理條例立法時，均保證其

最低收益，訂有未達到則由國庫補足之規定，使

受僱人員之退休生活能得到基本保障。在退撫制

度採不足額提撥之確定給付制前提下，未提撥退

休金負債所帶來之隱憂漸漸浮現，待撥補金額儘

速補足，自係較有利於退撫基金。 

４、立法院 100 年 6 月 13 日第 7 屆第 7 會期第 17 次

會議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通過

                                      
1
 勞退新制係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23 條第 2 項：「依本條例提繳之勞工退休金運用收益，不

得低於當地銀行二年定期存款利率；如有不足由國庫補足之。」；勞退舊制係依勞動基準法第

56 條第 3 項：「最低收益不得低於當地銀行二年定期存款利率之收益；如有虧損，由國庫補

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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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略以：要求基管會應排除困難，協商主計總

處及財政部於 5 年內完成依法撥補，以保障攸關

全國將近 70 萬軍公教人員退休的權益。 

(三)綜上，國庫多年未足額撥補，影響公務人員對現行

退撫制度之信賴感，另立法院亦要求限期完成依法

撥補，故銓敘部允應再與主計總處及財政部溝通協

調，儘速補足待撥補金額。 

 

 

 

 

調查委員：程仁宏 

楊美鈴  

 

 

 

 

 

 

 

 

 

 

中    華     民    國   1 0 1   年    5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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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國庫撥補退撫基金未達法定收益差額情形表  

單位：億元  

年度  
年度新增  
應撥補數  

年度實際  
撥補數  

累計待撥補  
年底餘額  

比較收益率  
之基準年度  

97 年度  1.67 0 1.67 95~97 年  

98 年度  17.58 0 19.24 96~98 年  

99 年度  29.57 1.67
a
 47.15 97~99 年  

100 年度  0 1.67
b
 45.48 98~100 年  

101 年度  - 1.67
c
 43.81  

小計   5.01   

資料來源：退撫基金管理委員會  

a：於 99 年 3 月 8 日、4 月 6 日、7 月 6 日、10 月 6 日分 4 期入帳。  

b：於 100 年 1 月 11 日入帳。  

c：於 101 年 1 月 17 日入帳。  

 

 

 


